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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兼并。 主体立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兼并问题。

兼并，在我们国家是一种避免破产的方式，甚至用行政的办

法来兼并，行政兼并。?? 我曾经做过一个项目。当时有一家

很大的金融机构，中银信托投资公司，资不抵债，负债十多

个亿，最后由人民银行接管。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接管

期间，凡是涉及到中银信托投资公司的全国的诉讼案件，停

止一年。一年满了以后怎么办呢？到底是破产呢？还是用别

的方式：购并或者是兼并？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接管只有

一年。最后人民银行决定，由广发银行购并，把中银信托投

资公司原有的债权债务都承担起来。同时也给它一些政策，

让它发展到别的城市里面。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时

从法律上研究，按照公司法购并（不叫兼并或收购）有两种

途径。?? 第一，可以通过收购股权的办法。中银信托投资公

司有11个股东，既然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了，股东当然同意被

收购，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从法律上来看，又有两个障碍。

第一，收购过去以后，由本来是11个人的有限责任公司，变

成了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而我们现在的法律，是不允

许一个法人来100%的持有一个公司的股权的，工商部门也不

给登记。所有如果采取股权收购，这条就不合适。第二，中

国人民银行已经明令撤销了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但是，如果

按照股权收购的办法，就说明这个信托投资公司还存在，没

有撤销，只不过换股东了。所以，这条也不符合。所以，当



时也绞尽脑汁，考虑采取什么办法比较好。?? 后来考虑到公

司法里面有合并，可以采取两个公司合并，甚至吸收式合并

的办法。广发银行与中银信托投资公司合并，采取吸收式合

并：广发还存在，中银信托投资公司被它吸收进来。但是如

果采取吸收合并的办法，必须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而公司法

对公司的合并和分立规定得很严格。公司法第184条：“公司

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没有问题；“编制资产

负债表和财产清单”也没有问题；“公司应自作出合并决议

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这就存在着问题：到底是通知兼并方

广发银行的债权人，还是通知被兼并公司的债权人？中银信

托投资公司的债权都由广发银行承担了，所以没有必要通知

其债权人。而广发银行的债权人就太多了，要不要通知？“

并于30日之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债权人自接到通知

之日起的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90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不清偿

债务或者不提供担保的，公司不得合并”。规定相当严格

。?? 银行也是公司的一种，西方国家的银行都是适用公司法

的。这些严格的规定是只限于公司，还是也适用于金融企业

？因为金融企业的借贷关系太多了。从世界各国的观点来看

，普遍认为银行仍然是公司的一种形式，适用公司法，只是

不叫公司而已。我国现在也是这样：股份制银行不用说了，

四大银行也是国有独资公司，是公司法的公司。?? 为什么要

做这么严格的规定呢？广发银行如果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决

定，去购并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不是把它的资产拿来，而是

把它十多个亿的负债承担过来(像刚才所说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一样），那广发银行的债权人有没有安全感？债权人如果



认为，这十多亿的负债使广发的资信能力降低了，资产的信

用状况降低了，能够偿还的债务少了，他们当然会担心。所

以从法律上，在这一点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一个公司如果

要跟另外一个公司合并，一个银行如果吸收另外一个，其债

权债务不能够因为合并而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得通知

债权人，债权人相信其资信能力，才可以合并。?? 但是，我

们国家现在在合并的时候，都没有认真按照公司法的这一条

来做，没有在合并的时候真正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很多合并

都使债权人的利益这样受到了损失。（这里面更不用说，企

业在合并以后，说买断没有买断，最后还有欠别人的钱，欠

银行的钱没有偿还等等，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所以，从

这一点来看，我们如何能够使得，在兼并的时候，债权人的

利益能够得到很好的考虑？?? 现在，金融企业处在一个两难

的地步。如果要破产，像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那样，马上

对外的信用度就降低，贷款的条件也好，评估的等级也好，

都要降低。如果像让建行背起来，那将来加入WTO以后，背

了这么多债务，又怎么办？?? 我们国家现在始终缺少一个制

度：如果金融企业不能够抵债时，它偿还债务的顺序应该如

何？这个问题很多人可以研究研究。?? 我记得有一次，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同志找了几位法学家，（他们曾想搞一

套金融企业行政退出的办法，实际上就是行政关闭的一些办

法，讨论了半天，到最后还拿不出来。因为都不成熟。）在

那次会上，戴相龙同志问了第一个问题：居民的存款是否优

先偿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优先的。）优先的理由是什

么？我曾问过香港的一个搞法律的人士，他说，优先偿还是

有限度的：在香港是10万港币以内的优先偿还，超出了，就



不一定了。我国是否也要规定一个限度？还是凡是有存款的

都优先？如果存款金额很大，是否也都优先于其他债权人？

我国现在的居民存款里面，有的是以单位的名义来存的，这

个问题到底怎么样来定？居民存款是100%的偿还，还是有额

度的优先偿还？后来，戴相龙又问：居民存款优先的法律依

据是什么？有人说，居民存款是物权，物权优先于债权。有

人说，这不行，存款是合同，属于债权，更何况说货币的所

有权给了银行，这个所有权就是银行的了。这个问题现在争

论仍然比较大。第二个问题：欠外国人的钱是否有优先权？

当然，有抵押的是有优先权的。那么，没有抵押的是否有优

先权？会上也是两种意见：有人说，按照国际公约、国际惯

例，欠外国人的钱应该有一些优先权。有人说，按照国民待

遇原则，欠外国人的钱不能优先偿还。这个问题的争论也比

较大。??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兼并以后，包括企业财产不能抵

债的时候，清偿债务时，应该优先偿还哪一部分人的钱，法

律上还仍然缺乏比较明确的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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